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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4月19日

發文字號：府都築字第10731529600號

修正「臺北市政府處理建築物及其基地違反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事

件查處作業程序」，並自107年5月1日起生效。

附「臺北市政府處理建築物及其基地違反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事件

查處作業程序」1份。

 

市長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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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 松德路300號

6樓

承辦人：黎正彬

電話：02-27590666轉6312

電子信箱：pma130103@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停字第10730706700號

主 旨：檢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 0 7年 4月 2 0日北市停營字第

10730706600號公告，惠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 明：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轄管中正區泰安街(濟南路2段至杭州南路1段

71巷)路邊一般小型車停車格位、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位及裝卸

貨停車格位，自107年4月30日（星期一）上午7時起調整收費管理

。

正 本：臺北市中正區公所

副 本：臺北市中正區文北里辦公處

局長  陳學台 

停車管理工程處處長  張滋容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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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86臺北市信義區 松德路300號

6樓

承辦人：黎正彬

電話：02-27590666轉6312

電子信箱：pma130103@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停字第10730706900號

主 旨：檢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 0 7年 4月 2 0日北市停營字第

10730706800號公告，惠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 明：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轄管中正區泰安街6巷(銅山街11巷至泰安街

)路邊一般小型車停車格位、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位及裝卸貨停

車格位，自107年4月30日（星期一）上午7時起調整收費管理。

正 本：臺北市中正區公所

副 本：臺北市中正區文北里辦公處

局長  陳學台 

停車管理工程處處長  張滋容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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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 北市社團字第10730019600號

主 旨：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社區發展協會未依人民團體法召開法定會議，會

務停頓已逾1年以上，經本局以106年11月13日北市社團字第

10646407200號函依法解散，並公告註銷該團體之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 據： 人民團體法第58條。

公告事項：  

 
一、解散團體名稱：臺北市中山區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二、解散團體之立案字號：北市社區字第0367號。

局長  許立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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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4月10日

發文字號： 北市社團字第10730019900號

主 旨：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社區發展協會未依人民團體法召開法定會議，會

務停頓已逾數年以上，經本局1 0 6年 8月 2日北市社團字第

10639996600號函依法解散，並公告註銷該團體之立案證書及圖記。

依 據： 人民團體法第58條。

公告事項：  

 
一、解散團體名稱：臺北市中山區中山社區發展協會。

二、解散團體之立案字號：北市社七字第09139212600號。

局長  許立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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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4月19日

發文字號： 府勞教字第10732333100號

主 旨： 公告「長期照顧服務法」第5條第3款所定本府主管業務權限事項

，自中華民國107年4月19日起委任本府勞動局所屬臺北市職能發展

學院辦理。

依 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

二、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2條第3項。

三、長期照顧服務法第5條第3款。

公告事項： 本次本府部分權限委任事項，為長期照顧服務法第5條第3款「辦理

地方之長照服務訓練」，其中有關「照顧服務員」職類之「職前訓

練」事項委任本府勞動局所屬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辦理。

市長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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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4月19日

發文字號： 北市衛健字第10733501100號

主 旨： 公示送達陳冠諺先生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以107年4月11日北市

衛健字第10733500800號裁處之裁處書。

依 據： 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第2項。

公告事項：  

 
一、陳冠諺先生106年12月13日8時32分於禁菸場所捷運西門站1月臺吸菸

，違反菸害防制法第15條第1項規定，爰依同法第31條第1項暨臺北

市政府衛生局處理違反菸害防制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3點第10項次

之規定，處罰鍰新臺幣2,000元整。惟其居住所不明，致裁處書無法

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文刊登本府公報。旨揭違反菸害防制法裁處書，請逕向

本局健康管理科領取（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0樓；電

話：02-27208889轉1818）。

局長  黃世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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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 北市衛心字第10733317300號

主 旨： 公示送達本局107年4月20日北市衛心字第10733317400號行政處分書

之意見陳述案（107年4月19日未依規定進行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

），應送達林正華君（身分證統一編號：F124***105）行政處分書

正本1件。

依 據： 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同法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應對之送達之行政處分書正本1件

，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同法第79條規定應為公示送達。

二、應送達之行政處分書正本現由本局承辦人保管，應受送達人得隨時

至本局領取。

三、上開送達，自黏貼公告欄翌日起發生效力。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一)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東南區。

(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886。

(三)聯絡人員：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醫療服務組龍老師

。

局長  黃世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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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4月19日

發文字號： 府都新字第10730366800號

主 旨： 公告核定實施良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

市士林區百齡段五小段107地號等2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計

畫書圖，並自民國107年4月20日零時起生效。

依 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07年4月20日起，至民國107年5月19日止。

二、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臺北市士林區百齡段五小段107地號2筆

土地。

三、本都市更新事業係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後續應俟實施者擬具權利

變換計畫，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及第29條規定程序辦理，經本府

核定後，始得據以實施。

四、公告地點及張貼處：１、臺北市政府公告欄（不含附件，計畫書圖

置於市政大樓一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覽）。２、臺北市都

市更新處公告欄。３、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公告欄。４、臺北市士林

區前港里辦公處公告欄。５、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市長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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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4月19日

發文字號： 府都測字第10730103400號

主 旨： 公告補建「第38號細部計畫案」之部分樁位公告圖、樁位圖及樁位

坐標表。

依 據： 「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及第31條。

公告事項：  

 
一、時間：自民國107年4月19日起30天。

二、地點：本府及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告期間內，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時，請向本府

（都市發展局）繳費申請複測。

市長  柯文哲

都市發展局局長 林洲民 決行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7 年第  77  期

16



 

 

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承辦人：莊雅雯

電話：02-27287411

傳真：02-27202068

電子信箱：oa-

0915@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府地價字第10731129100號

主 旨：不動產估價師林伯宜先生申請換發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事務

所名稱：龍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事務所地址：臺北市大安區

信義路3段27號2樓）乙案，經核尚無不符，並經本府發給

（99）北市估字第000160號開業證書（印製編號000736）在案

，敬請備查。

說 明：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辦理。

正 本：內政部

副 本：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臺北市政府秘書處（請刊登

市府公報）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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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 府產業商字第1076001213號

主 旨： 伸坤企業有限公司等24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10條

第2款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分別

以106年10月26日府產業商字第106340338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記及

106年12月13日府產業商字第10637358000號等函改寄代表人，惟寄

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 據： 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06年10月26日府產業商字第106340338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

民身分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

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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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 府產業商字第1076001216號

主 旨： 名淵廣告股份有限公司等21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

10條第2款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

分別以106年11月03日府產業商字第106365190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

記及106年12月15日府產業商字第10637367700號等函改寄代表人

，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 據： 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06年11月03日府產業商字第106365190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

民身分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

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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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 府產業商字第1076001198號

主 旨： 萬勖傳播事業有限公司等23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

10條第2款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

分別以106年10月25日府產業商字第106340294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

記及106年12月12日府產業商字第10636555000號等函改寄代表人

，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 據： 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06年10月26日府產業商字第106340338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

民身分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

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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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7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 府產業商字第1076001252號

主 旨： 兆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等26家公司(詳如附件清冊)，因有公司法第

10條第2款規定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之情事，經本府

分別以106年11月07日府產業商字第10636532800號等函廢止公司登

記及106年12月19日府產業商字第10637380000號等函改寄代表人

，惟寄送公文書皆無從送達，爰以公告代替送達。

依 據： 公司法第10條第2款及第28條之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本府106年11月07日府產業商字第10636532800號等函。

二、退回函件於本處待領，公司及負責人得於上班時間內，親自攜帶國

民身分證及印章洽領（臺北市商業處登記服務科，地址：臺北市信

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1樓）。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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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懲

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11樓南區

承辦人：王瑄富

電話：02-27208889/1999轉7721

傳真：02-27297070

電子信箱：dop-

a306@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720004282號

主 旨：轉知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一級業務員王俊壹懲戒處分情形，請查照

。

說 明： 

 
一、依公務員懲戒法第61條第3項規定辦理。

二、查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7年4月11日107年度鑑字第14192號判決書

主文載：「王俊壹申誡」。

三、抄附前開判決書（節錄）1份。

正 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

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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